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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

知于2022年2月11日发出，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13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5人，实参会董事

15人，会议由董事长赵涛先生主持。 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研究，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增加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通化天实制药有限公司、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因法定代表

人刘鲁湘先生已辞去步长制药副总裁职务且辞职后不在步长制药担任任何职务，现拟对法定代表人进

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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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2月

11日发出，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9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4人，实到4人，会议由吕宏强先生主

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山东步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

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增加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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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385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6,980万股（每股面值

1元）。 截至2016年11月14日， 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98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

900,424,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28,988,264.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71,

435,736.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1月14日全部到位，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XYZH/2016CDA30433号验资报告验证。

2016年11月23日，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山东康爱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山东

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西城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人民中路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2016年12月13日，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山东康爱制药有限公司、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

药有限公司、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咸阳人民中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

协议》。

二、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7年6月21日、2017年7月26日、2017年9月15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7月11日、2018年8月

27日、2019年4月10日、2019年5月17日、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8日、2020年3月10日、2020年4月

8日、2020年5月8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6月15日、2021年3月8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临时）、第二十四次（临时）、第二十六次（临时）、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临时）、第四次（临时）、第十四次（临时）、第十六次（临时）、第十七次（临时）、第十八次（临

时）、第二十五次（临时）、第二十七次（临时）、第二十九次（临时）、第三十次（临时）、第三十一次

（临时）以及第三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两个《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及十四个《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共计561,9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应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本公告日，该部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

部按期归还。

2021年4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年5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4,9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年5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18,8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1年6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33,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01,980.00万元尚未到期。 尚未到期的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市场投入、研发项目等日常经营活动。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

金的情况，也不存在到期不能归还募集资金的风险，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

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2年2月1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累计投资额 投入进度（%）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心脑血管

用药生产基地新建、扩建项目

44,217.06 86.35 776.24

2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稳心

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11,944.86 31.89 20,042.52

3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丹红生产

基地（注射液GMP车间改扩建）

项目

3,858.71 14.96 80.40

4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妇科

用药生产基地二期项目

8,994.05 51.03 78.13

5

杨凌步长制药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建设项目

72,813.27 100.65 52.00

6

冻干粉生产线、 水针生产线改造

建设项目

3,696.08 19.39 466.76

7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

网络扩建项目

0.00 0.00 84.71

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ERP

系统建设项目

0.00 0.00 144.63

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

流动资金

20,000.00 100.00 3.65

1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银行借款

80,000.00 100.00 14.84

合计 245,524.03 - 21,743.87

注：1、数据加总后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2、募投项目资金投入进度超过

100%系由于募集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均投入该募投项目所致。

四、本次增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拟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

行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 本次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上

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五、本次增加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2022年2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增加闲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将

上述募集资金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本次增

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

公司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展。

（二）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保荐机构意见

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详细核查，查阅了董事会

文件、监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材料。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

本，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021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长制药” ）于2022年2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丹

红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丹红” ），公司控股子公司通化天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

天实” ）、吉林天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天成” ）因法定代表人刘鲁湘先生已辞去步长制药

副总裁职务且辞职后不在步长制药担任任何职务，现拟对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情况

（一）山东丹红

变更前：刘鲁湘

变更后：王明耿

（二）通化天实

变更前：刘鲁湘

变更后：王明耿

（三）吉林天成

变更前：刘鲁湘

变更后：赵建东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赵涛、总裁赵超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全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文

件，提交政府审批申请文件等，本授权可转授权。 确认管理层前期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准备工作。

三、本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022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及住所变更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步长生命科技

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对经营范围及住所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16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及住所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40）。

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

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宁波步长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9年06月11日

营业期限：2019年06月11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9号（梅山大酒店）1幢2-1714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2-006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2

月14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一项议案：

审议通过《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及挂牌转让申请文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债务类融资产品的提

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的融资事项。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3

月27日、6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2）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 � �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编号：临2022-003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已审结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南京

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自信息” 、“原告” 、“上诉人” ）为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被告在抽逃出资本金1029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第三人上海广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大信息” ）不能清偿原告的债务货款9,440,5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有待于

诉讼的进展情况而定。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自信息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安数码” ）与

广大信息因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为货款9,440,500元及利息。2018年6月8日，公司

接到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判决广大信息支付原告尚安

数码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相关公告于2014年6月5日、2015年4月25日、2016年3月23日、2017年12月30日、2018年5月5日、

2018年6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9年7月26日，公司发布了《涉及诉讼的公告（2019-033）》，由于执行过程中广大信息未能按

照生效判决书的内容履行付款义务且广大信息的原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 因此尚安数码向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广大信息的原股东被告一吴献忠、 被告二史芳在抽逃出资本金

1029万元及利息范围内， 对第三人广大信息不能清偿原告的债务货款9,440,500元及利息承担连带补

充赔偿责任。

2020年6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2020-025），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

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9）沪0106民初19268号】，判决原告尚安数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

件受理费105,44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2020年9月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2020-038），因不服判决，尚安数码向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尚安数码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2020）沪02

民终7416号】。

2020年12月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2020-047），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民事裁定书》【（2020）沪02民终7416号】，裁定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

19268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南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南京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自信息吸收合并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尚安数

码，尚安数码公司法人资格注销，遂由南自信息承继原告主体资格，继续参加诉讼。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沪0106民初2740号】，判决

主要内容如下：

一、诉讼判决情况

广大信息的原股东被告一吴献忠、被告二史芳在940万元及利息（以94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2

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

年8月20日以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范围内对第三人广大

信息不能清偿原告南自信息的债务【(2016)沪0107民初9942号】、【(2016)沪0107民初994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广大信息应付尚安数码的货款、利息损失，及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其中【(2016)沪

0107民初9942号】案中扣减223,337.66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44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吴献忠、被告史芳负担，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有待于诉讼的进展情况而定。 公司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1）沪0106民初2740号】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600744� � � � � �编号：临2022-006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2月26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发行 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以及10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公司

已于近日发行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名称：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2华银电力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012280559；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180天；

起息日：2022年2月17日；

兑付日：2022年8月16日；

发行总额：5亿元；

发行利率：票面利率2.5%；

主承销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无 。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1366� � � � � � �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4

债券代码：113033� � � � � � �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3.4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4日披露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额度内， 公司实际使用了3.34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2年2月17日，公司已将该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3.34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22-005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宁行优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2022年第一期金融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宁波银保监局核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本次债券分期发行，本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期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 ）。 本期债券已于2022年2月16日完成簿记建档，实际发行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品种为3年期固

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2.78%。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划入公司账户，并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用于优化中长期负债

来源并支持新增中长期资产业务的开展。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 �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2-019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瀚叶股份” ）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

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 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年5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1年6月19日、2021年7月17日、2021年8月17日、2021年9月17日、

2021年10月16日、2021年11月18日、2021年12月18日、2022年1月18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

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101）、《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9）、《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3）、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2）、《关于股票交易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报告，认为公

司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1.瀚叶股份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度报告和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1年3月25日，瀚叶股

份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3号)，因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瀚

叶股份在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2.瀚叶股份子公司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龙科技” ）2020年员工大量离职，业务停

滞；2020年12月31日应收四家主要客户账款合计34,243.18万元均未能在合同约定的信用期内收回。

因此导致大额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和包括商誉在内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炎龙科技在客户收款管

理上存在重大缺陷，瀚叶股份在对炎龙科技的管控上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9.1条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5

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的《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结合公司实际修订和完善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完

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优化公司业务及管理流程，强化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管理与执行力度，确保公司

持续规范运作。

2.加强对各分、子公司的管理，严格要求各分、子公司按照公司内控管理权限与审批决策程序履行

相应的审批流程，各分、子公司负责人定期向公司管理层汇报业务经营情况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防范

经营风险的发生。

3.加强内部控制培训，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4.截至目前，炎龙科技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页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页游” ）主要

客 户 JWF� DEVELOPMENT� CORP.、APPROPRIATE� DEVELOP� LIMITED、UNUSUAL�

ENTERPRISE� LIMITED和THUMB�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 等四家公司未按承诺履

行回款义务，相关应收账款仍未能收回。炎龙科技及上海页游已于2021年9月10日向萨摩亚最高法院递

交 对 上 述 债 务 人 JWF� DEVELOPMENT� CORP.、APPROPRIATE� DEVELOP� LIMITED、

UNUSUAL� ENTERPRISE� LIMITED和THUMB�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C.等四家公司

的破产申请，萨摩亚最高法院已受理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对

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8）。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通过各

种合法途径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并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第13.9.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

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2022-005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324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2,244,859股新股， 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2-01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新疆

阿克苏地区2021年第二批光伏发电项目

（乌什县一标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2年2月17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

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来的《中标通知书》，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

区2021年第二批光伏发电项目（乌什县一标段）（项目编号：2021-XJZYXM-008）的中标单位。 根

据招标文件，该项目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每个标段光伏发电项目按不低于15%的装机比例配置储能

规模,且额定功率下的储能时长不低于3小时配置。 公司将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履行公司审批程

序后进行投资建设，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36� �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2-005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于2022年2月11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2月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人选的议案》。

同意宋科先生当选本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本议案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议案》。

同意对河南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质押事项予以备案。

本议案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行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2-004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国资委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2月16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资委《关

于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 [2022]10号），国

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外部监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2月17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惠平先

生为本行外部监事。 本行监事会于此正式宣布：惠平先生自2022年2月17日起就任本行外部监事，其任

期至2025年召开的本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惠平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惠平先生出生于1960年。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工作。1980年12月进入中国人民银

行陕西省清涧县支行工作；1986年8月进入中国工商银行陕西清涧支行工作；1994年5月至2010年12月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陕西分行办公室副处级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陕西咸阳分行行长、陕西

分行副行长、陕西分行行长；2010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内控合规部总经理；2015年

6月至2019年4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任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驻中国工商银行纪检监察组副组长；2015年9月至2020年9月兼任中国工商银行职工监事。 毕业

于厦门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 具有高级经济师资格。

除上文所披露外，惠平先生未在本行或本行附属公司中担任职务。

根据本行股东大会批准，本行外部监事在本行领取税前薪酬的标准为：基本酬金为每人每年人民

币18万元，担任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另附职务津贴每人每年

人民币8万元，担任委员的另附职务津贴每人每年人民币4万元。 在多个委员会任职的外部监事，其酬金

可以累积计算。

就本行监事所知及除上文所披露外，惠平先生在过去三年没有在其证券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地

区或海外证券市场上市的其他公众公司中担任董事或监事职务，与本行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于本公告发布日期，惠平先生不持有任何本行或其相联法团股

份之权益（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XV�部所指的定义）。

除上文所披露外，就惠平先生的委任而言，没有任何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

则》第13.51(2)条(h)至(v)中要求而须予披露的资料，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行股东注意的事项。 惠平先生

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0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

12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2

H股股东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6,702,143,48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89,178,237,761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523,905,7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61111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61577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349540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

优先股股东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会议主持情况及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刘连舸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黄秉华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63,103,356 99.992000 15,029,605 0.007945 104,800 0.000055

H股 25,695,632,178 93.357507

1,809,811,

028

6.575415 18,462,521 0.067078

普通股合计： 214,858,735,534 99.149336

1,824,840,

633

0.842096 18,567,321 0.008568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鄂维南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523,932 99.999094 1,604,329 0.000848 109,500 0.000058

H股 27,492,675,901 99.886536 12,767,305 0.046386 18,462,521 0.067078

普通股合计： 216,669,199,833 99.984798 14,371,634 0.006632 18,572,021 0.008570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让·路易·埃克拉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751,952 99.999215 1,376,309 0.000727 109,500 0.000058

H股 27,492,675,901 99.886536 12,767,305 0.046386 18,462,521 0.067078

普通股合计： 216,669,427,853 99.984903 14,143,614 0.006527 18,572,021 0.008570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乔瓦尼·特里亚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761,952 99.999220 1,366,309 0.000722 109,500 0.000058

H股 27,492,675,901 99.886536 12,767,305 0.046386 18,462,521 0.067078

普通股合计： 216,669,437,853 99.984908 14,133,614 0.006522 18,572,021 0.008570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惠平先生担任本行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092,579,262 99.954721 85,294,499 0.045087 364,000 0.000192

H股 24,257,532,615 88.132596 3,225,987,058 11.720673 40,386,054 0.146731

普通股合计： 213,350,111,877 98.453162 3,311,281,557 1.528033 40,750,054 0.018805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申请定点帮扶对外捐赠专项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466,423 99.999064 1,714,638 0.000906 56,700 0.000030

H股 27,501,707,892 99.919351 3,729,210 0.013549 18,468,625 0.067100

普通股合计： 216,678,174,315 99.988939 5,443,848 0.002512 18,525,325 0.008549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0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381,123 99.999019 1,510,538 0.000798 346,100 0.000183

H股 27,476,560,836 99.827986 28,883,271 0.104939 18,461,620 0.067075

普通股合计： 216,652,941,959 99.977295 30,393,809 0.014026 18,807,720 0.008679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0年度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383,723 99.999020 1,527,938 0.000808 326,100 0.000172

H股 27,477,329,836 99.830780 28,113,167 0.102141 18,462,724 0.067079

普通股合计： 216,653,713,559 99.977651 29,641,105 0.013679 18,788,824 0.008670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中国银行“十四五” 资本管理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867,352 99.999276 1,035,109 0.000547 335,300 0.000177

H股 27,502,517,838 99.922293 2,915,165 0.010592 18,472,724 0.067115

普通股合计： 216,679,385,190 99.989498 3,950,274 0.001823 18,808,024 0.008679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修订《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176,896,461 99.999291 1,026,100 0.000542 315,200 0.000167

H股 27,502,529,838 99.922337 2,914,165 0.010588 18,461,724 0.067075

普通股合计： 216,679,426,299 99.989517 3,940,265 0.001818 18,776,924 0.008665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批准选举黄秉华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 701,569,749 97.888333 15,029,605 2.097044 104,800 0.014623

2 审议批准选举鄂维南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714,990,325 99.760874 1,604,329 0.223848 109,500 0.015278

3

审议批准选举让·路易·埃克拉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

行董事

715,218,345 99.792689 1,376,309 0.192033 109,500 0.015278

4

审议批准选举乔瓦尼·特里亚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

董事

715,228,345 99.794084 1,366,309 0.190638 109,500 0.015278

5 审议批准选举惠平先生担任本行外部监事 631,045,655 88.048276 85,294,499 11.900935 364,000 0.050789

7 审议批准2020年度董事长、执行董事薪酬分配方案 714,847,516 99.740948 1,510,538 0.210762 346,100 0.048290

8 审议批准2020年度监事长薪酬分配方案 714,850,116 99.741311 1,527,938 0.213189 326,100 0.0455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委任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黄秉华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鄂维南先生、让·路易·埃克拉先生、乔瓦尼·特里亚先生担任本

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任期将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各自的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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